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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暨违规担保的公告 

 

重要提示:  

1、公司本次披露的涉及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是本着为公司全体股东负

责的态度，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违规担保事项进

行补充披露，是基于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并不表示公司对担保事项本身的合

规性、合法性及其行为进行认可或追认。  

2、公司将委托律师处理本次涉诉事宜；同时，公司将积极使用法律手段依

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7 月，优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选资本”)因与杨振、肖赛

平、卓越投资、加加食品合同纠纷事宜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优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选资本”） 

法定代表人：张虎成 

被告一：杨振 

被告二：肖赛平 

被告三：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 

法定代表人：杨振 

被告四：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振 

（二）诉讼请求 

原告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1）本金人民币 27,805 万元；（2）

以人民币 27,805 万元为基数的目标收益（年化收益率 10%），期限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至本金全部支付给优选资本之日止；（3）合理的律师费（诉讼标的的

3%）等费用；（4）本案的诉讼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违规担保产生的原因 

2017 年 6 月 20 日，浙银协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协同”）、

卓越投资、优选资本（代表“优选资本少林地坤加加并购专项私募投资基金”）

三方成立深圳景鑫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景鑫投资”），并签署合同编号为

2017612-XT 的《深圳景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

企业》）。 

2017 年 6 月 20 日，优选资本与杨振、肖赛平、卓越投资签署《差额补足协

议》，约定优选资本分得的现金及非现金资产变现后的总额低于依据《合伙协议》

及《补充协议》约定应分得的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的总额时，杨振、肖赛平、卓

越投资承诺对差额部分承担补偿责任和无限连带责任。同日，加加食品签署《公

司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向优选资本承诺对《合伙协议》及《补充

协议》项下优选资本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优选资本实现全部债

权的费用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协议签署后，优选资本向景鑫投资实

缴投资 27,805 万元。 

经公司核查，公司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是由公司实际控制人签

字盖章，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签署《公司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不可撤销)》毫不

知情。上述事项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公司未发现与上述事项

有关的用印审批流程及用印记录，亦未发现留存的相关法律文件。  

 

三、诉讼进展情况 

2018 年 7 月，原告优选资本因与被告杨振、肖赛平、卓越投资、加加食品

合同纠纷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8 年 7 月 25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京

财保 77 号】，裁定冻结杨振、肖赛平、卓越投资、加加食品在银行的存款或者查

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限额人民币二亿七千八百零五万）。 

2018 年 12 月，被告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申请，

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起诉或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京

01 民初 796 号】，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2019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 01

民初 796 号民事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5 日，基于（2018）京财保 77 号民事裁定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陆续冻结公司 5 个银行账户，涉及金额合计 15,491.42

万元（之前一直未实施冻结）。 



2020 年 4 月 17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下发民事裁定书【（2020）

京民辖终 33 号】，裁定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具有管辖权，

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维持一审裁定。 

 

四、账户冻结情况 

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2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因该诉讼事项被冻结银行账户信息如

下： 

序

号 

账户 

名称 
账号 

账户 

类别 
开户行 

实际冻结 

日期 

冻结金额

（万元） 

1 

加加食

品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598***841 一般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宁乡支行 
2019/12/20 15,290.91 

2 100***001 一般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乡支行 
2019/12/23 71.75 

3 180***868 基本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乡经济开发区支行 
2019/12/25 112.56 

4 731***708 一般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宁乡支行 
2019/12/23 13.73 

5 190***028 一般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宁乡水晶城支行 
2019/12/25 2.47 

合计 15,491.42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认为以上担保属未履行公司任何审议程序的违规担保，属无效担保，上

市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根据《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违规担保进行补充披露，仅是基于保

障全体股东知情权，并不表示公司对担保事项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其行为进行认

可或追认。公司将委托律师处理以上涉诉事宜；同时，公司将积极使用法律手段

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财保 77 号】 

（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8）京 01 民初 796 号】 

（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 01 民初 796 号】 

（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下发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辖终 33

号】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